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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水提函〔2024〕26号
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

第1109号提案的答复
高莉委员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偏远农村地区饮水安全的问题与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您关心的偏远农村地区饮水安全问题，是省委省政府高度关注和各级水利部门着力解决的问题。

多年来，我省先后实施了饮水解困、饮水安全、饮水安全巩固提升、农村供水保障等工程建设。目前，农村供水建设体系基本完善，农村饮水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善，农村饮水安全条件得到极大提升，对照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，全省农村饮水水量、水质、方便程度、供水保证率“四项指标”全部达标。截至2023年底，农村供水工程共3.84万处、服务人口2304.8万人，其中：农村集中供水工程2.1万处、服务人口2258.2万人，分散工程1.74万处、服务人口46.6万人，全省平均自来水普及率96.1%，规模化工程覆盖率37.5%。

针对您在提案中提出的建议，为高质量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

发展，统筹解决农村供水中的相关问题，我厅按照国家要求，结合省情实际，于今年7月份，推动省委审定、省政府印发了《山西省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》（晋政发〔2024〕16号），同步配套出台《关于推进全省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晋政办发〔2024〕41号），以县为单元，加快推进农村供水“3+1”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，优先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、集中供水规模化建设，因地制宜推进小型工程规范化，实现县域专业化管理全覆盖，最大程度实现城乡供水同源、同网、同质、同服务、同监管，持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。

一是加快推进农村供水三种工程建设模式。优先推进以城市、县城为中心的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，有条件的地区全力实施城市管网向周边村镇延伸工程，做到能联网尽联网、能扩网尽扩网、能并网尽并网。对城市供水管网难以延伸覆盖的地区，大力推进集中供水规模化，以人口集聚的乡镇或行政村为中心，按照“建大、并中、减小”原则，最大限度扩大规模化供水范围。对确实无条件纳入城乡供水一体化、集中供水规模化的地区和农村群众，因地制宜实施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，以大并小、小小联合、新建改造，提升供水保证率和水质达标率，不落一户一人。2024年8月，我们已通过竞争立项的方式，选择了“15+10”的试点县项目，2025年再推进一批试点县项目，带动全省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。9月6日，举办全省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现场培训，部署推动我省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。

二是全面推行农村供水县域专业化统管。这是农村供水工程长效运行的关键。以县为单元，整县域推行农村供水“公司化”运营、专业化管理，依托成熟企业，或组建县级工程运行管理机构，承接全县工程运行管理，加快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一管理、统一运维、统一服务，提高从水源到农户的全链条管理水平。以祁县为样板，依托规模较大的工程，以信息化为手段强化运行管理水平。开展县域农村饮水安全标准化建设，每市至少选择1个县域开展达标建设，实现农村供水体系布局完善、设施集约安全、管护规范专业、服务优质高效。

三是抓好问题排查整改。一是抓管理，以县为单位制定供水应急预案，以村为单元制定工程运行管护制度，并抓好落实，特别是关注偏远地区、山村窝铺，必要时采取应急供水措施保障群众饮水。二是抓水质，落实水质检测，集中供水工程有近一年内的有效水质检测报告，分散工程以村为单位完成水质抽检。三是抓民生实事，今年省政府将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列为15件民生实事之一，目前已经超额完成，我们将对维修养护已完工程进行“回头看”，督查资金使用、工程质量、工程验收等情况。并督促市县提前做好工程设施冬季防冻，避免冬季供水设施和管网冻损出现停水。四是抓问题动态清零，对照各渠道排查、反馈、反映的问题清单，逐条整改到位、积极沟通销号。

感谢您对我省水利事业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！
                    山西省水利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1月29日
